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 王超) 3日上
午，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关于法院建设、审判执行工
作开展情况。据了解，自2013年7月正式开
展审判执行工作以来，该院已受理案件
1400余起，同时，该院还设有全市唯一有
正式编制的基层法院环保法庭。

据了解，作为东营基层法院唯一有
正式编制的环保法庭，开发区法院环保

法庭经市中院授权指定，受理全市范围
内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应由基层法院一审
管辖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
等，以及相关案件的执行工作。2014年，开
发区法院环保法庭共受理环保案件6件，
所裁决案件均制裁侵权行为，赔偿了权
利人损害。

2012年6月，开发区法院正式集中办
公，经过选调法官、业务培训，配备书记员

等，建立健全制度，完善运行机制，2013年7

月正式开展审判执行工作，当年便受理各
类案件336件，审执结269件，诉讼标的额
1513万元。2014年该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084

件，审执结834件，诉讼标的额7 . 49亿元。
在化解民事纠纷方面，开发区法院

更加注重调解和服判息诉工作，在审理
房屋买卖、返还原物、不当得利等案件
中，注重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为

规范房屋交易秩序、配合新型城镇化建
设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保障促进经
济发展，开发区法院商事审判突出效率
优先原则，涉企案件确保以最快的速度
化解纠纷。目前，该院共审结租赁、金融
借款等商事案件314件，为企业挽回损失
6000余万元。此外，该院还加大司法公开
力度，建立了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
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

开发区法院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工作开展情况

累计受理各类案件1400余件

传统试卷out，垦利第一实验小学期末考变游园闯关

告别“谈考色变”
500名小学生迎“乐考”
本报记者 李沙娜 王光照

学校将学生喜欢的游戏方式融入“乐考”中，采用“游园闯关”的方式进行期末考试。
（图片由垦利县第一实验小学提供）

近日，垦利
县第一实验小
学近500名一年
级学生完成了
人生第一次“期
末考试”。这次
与众不同的考
试没有试卷，没
有监考答题，没
有量化的分数，
而是采用“游园
闯关”的方式进
行，家长也变身
为“考官”，成为
孩子们的过关
老师，因为将学
生喜欢的游戏
方式融入到闯
关当中，这次期
末考试也被称
为“乐考”。

冬季乐游智慧园
完成9个项目可通过考试

记者了解到，垦利县第一实验小学一
年级的乐考主题是“冬季乐游智慧园”。在
乐考现场，一年级13个班级的学生头戴自
己亲手动手制作的班级吉祥物头饰，手持
游园护照，穿越教师和家长精心布置的一
个个乐园，完成巧手变身、礼仪之星闪闪
亮、心中有数、拨整点、词语妙妙屋、快乐
诵读吧、今天我当家、采访对对碰、最美时
刻等9项游园项目。其中涉及语文的4项，
数学2项，习惯和生活3项。学生可通过自
选和抽签的方式，选择考试的内容。

学生每完成一个项目，老师或家长根
据学生完成情况，在游园护照上盖一个

“你真棒”的大拇指印章，最后根据印章多
少领取“智慧之星”或“努力之星”证书。

记者看到，一路闯关下来，孩子们热

情高涨。在“词语妙妙屋”活动，老师准备
了精美的图片，通过图片的形式让孩子们
轻松活跃起来。每个学生选择一个自己喜
欢的米老鼠图案，交给老师，把图片背面
的词语大声读出来，锻炼了孩子们的词汇
掌握情况。“快乐诵读吧”中，学生们抽到
的是自己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在“今天我
当家”中，学生2分钟内整理完书包内的所
有物品，分类、排序、整理。

考试过程中，学校邀请家长参到考试
的测评中，每个教室只配一位教师，其余
职务都由家长担任，让家长融入到学生的
教育当中，让家长对学校的教育进行评
价。学生家长李小凤说：“这样的考试很新
颖，在游戏中不仅掌握了课本知识，还掌
握了日常生活知识。”

课程评价重点转变
从知识技能转为综合素养

近年来，垦利县第一实验小学校长孙
宝华表示，学校一直在课程评价的创新和
实践上动脑筋，本次的“游园乐考”，主要
针对低年级学生理解认知能力有限，普通
考试试卷过于枯燥等问题，让孩子在动
手、合作、交际之中展示自己的综合素
质。评价重点从知识技能转向综合素
养，主要是为了“幼小”衔接，培养孩子
的学习兴趣。

东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相关专家
说，垦利一小在期末实行“乐考”，这是考
试评价的一种创新，值得肯定，目前北京、
上海、郑州等城市也在试行这样的改革，
并且，这些城市的“乐考”不仅仅是局限在

期末考试，适用范围更广。
东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育专家

告诉记者，垦利一小的“乐考”主要有三个
特点，一是考试内容的改变，变丰富了，变
综合了；二是考试形式的改变，把考场变
成游园，有自主性和选择性；三是考试结
果评价的改变，没有分数，等级也变模糊
了。“不管怎么‘乐’，‘考’的本质并没有
变，而让过去‘谈考色变’变成‘其乐融
融’，确有可圈可点的教育价值。需要注意
的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测教学效果，
而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价的依据，不能因为
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忽略了‘基于课
程标准的教、学、评’。”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孙舒) 3日，
李女士(化名)在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收到了自己60万元被
骗款的支票，面对这笔失而复得的巨款，李女士难掩激动的
心情，不停地感谢帮助自己追回被骗款的民警。

原来2014年12月11日，李女士遭遇电信诈骗，被骗走60

万元。接到报警后，滨海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刑侦支
队、基地分局牵头，机关相关警种配合的专案组奔赴广西。
经过办案民警20多天的连续奋战，最终将两名犯罪嫌疑人
成功抓获，60万元赃款也被悉数追回。

2014年12月10日，李女士上班时发现在国外出差的丈
夫用QQ给她发了一条信息，消息称他的领导回国，看病需
要60万元，但由于领导手头的美金无法及时转回国内，需要
李女士给领导国内一个账号内汇60万元，并称领导已经将
钱给了李女士的丈夫。

“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姓名、住址等信息电话那
头都清楚。”李女士没想太多就将手头的积蓄，总共60万元
汇到了“领导”提供的账户内。李女士在汇完款之后与丈夫
在QQ上聊天时，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但60万元早已经汇到
了骗子的银行账号内。

12月11日，意识到被骗的李女士向滨海公安局基地分
局报了警。滨海公安局的一线办案民警放弃了元旦假期，持
续奋战了20余天后，于今年元旦，在南宁市宾阳县黎塘镇安
城村将梁某、廖某芳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在抓获二名犯罪
嫌疑人后，专案组民警制定详细的侦查计划，多次提审、进
行法律政策的说服教育，并与其家人及律师多次沟通进行
追赃工作。今年1月23日，犯罪嫌疑人梁某、廖某芳向基地分
局交出了该案所得赃款共计人民币60万元，至此案件顺利
告破，受害人的损失全部追回。

滨海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高孟增提醒广大市民一定
要提高警惕，遇到要求汇款转账的电话及信息一定要记住

“三不一要”准则，就是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捂紧自己
的钱包，凡是对方要求给钱的情况，纵使对方说得天花乱坠
也千万不要轻信。一旦遭遇电信诈骗，一定要及时报警。”

QQ上误信“丈夫”留言
女子60万元差点打水漂
民警提醒“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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